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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補助作業要點 

1141118 

一、 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非洲豬瘟防疫協助養豬業自主

管理確保廚餘蒸煮系統運作達攝氏 90 度連續一小時，辦

理蒸煮槽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補助，特訂定本作業

要點。 

二、 本作業要點所稱養豬業，指領有畜牧登記證或畜禽飼養

登記證所載之飼養豬隻場所負責人。 

三、 本作業要點之補助對象，為符合下列要件之養豬業： 

（一）取得畜牧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及廚餘再利用檢

核許可且在有效期限內。 

（二）設有廚餘蒸煮系統，並以廚餘作為養豬飼料來源者。 

四、 補助項目及補助基準 

（一） 補助項目 

設置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建議規格詳如附件

一。 

（二）補助基準 

1. 依「設置養豬廚餘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系統發票、收

據等憑證」金額的 1/2 補助，但每一家每一蒸煮最高

補助新臺幣 6.5 萬元，每增加設置一槽增加 0.8 萬

元。 

2. 以疫情前蒸煮數目為準，疫情後增設蒸煮不在補助範

圍內。 

3. 裝設監視系統廠商須通過測試平台之模擬測試。 

五、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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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理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七、 養豬場（申請者）申請程序 

（一） 設置申請： 符合本作業要點補助對象之養豬場（申請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先行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出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及廚餘養豬申請（如附

件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初步審核同意後始得

設置；如文件不齊，受理單位應通知申請人於次日起七

個日曆天內完成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不

予受理。申請文件如下： 

1. 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及廚餘養豬申請書

與委託書，若為負責人本人申請無須檢附委託書（如

附件三及四）。 

2.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有效期限內之畜牧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影本。 

4. 廚餘再利用檢核許可影本。 

5. 申請切結書（如附件五） 

（二） 補助申請：養豬場（申請者）逕洽通過測試平台模擬測

試之監視系統廠商進行廚餘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系統

完成裝設後，檢附下列文件，於申請期限內，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提出現場查核與補助申請；如文件不齊，

受理單位應通知申請人於次日起七個日曆天內完成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不予受理。申請文件

如下： 

1. 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補助申請書（如附件

六）。 

2. 「設置養豬廚餘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系統發票、收據

等憑證」其中應載明溫度探針及攝（錄）影機等施作

項目及數量並由承攬廠商完成用印，金額須為含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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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前開單據應為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六日

以後開立。 

3. 負責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4. 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補助款領據（如附

件七）。 

（三） 現場查核：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現場查核，

現場查核時須進行清水測試（至少攝氏 90 度，超過 1

小時之數據，清水測試得以植物性殘渣蒸煮代替）。 

（四） 聯合檢查：配合中央及地方環保與農業單位之聯合檢

查，通過後始得進行廚餘蒸煮養豬。 

（五） 連線查核：廚餘蒸煮養豬測試達 3 日，確認數據正常。 

（六） 受補助之申請人，應配合環境管理署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查核作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八、 中央及地方政府審查及撥款程序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養豬場（申請者）設置申

請文件時，應進行初步審查檢核申請者提送文件基本

資料是否遺漏及正確性，並函覆申請者初審結果，倘同

意設置及廚餘養豬應函覆養豬場（申請者）之資訊平台

專屬帳號密碼及設備 ID 碼，以利養豬場（申請者）進

行即時資訊之傳輸；倘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同意以

廚餘養豬，則需函覆養豬場（申請者），以利養豬場（申

請者）進行轉型（如附件八）。 

（二） 書面（初審）審查通過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填

具「養豬廚餘溫度及影像監視系統補助費用申請統計

表」（下稱費用申請統計表，如附件九）批次造冊送環

境部環境管理署，由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撥付款項予直

轄市、縣（市）政府，前所稱批次造冊，其頻率以一個

星期為一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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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養豬場（申請者）補助申

請文件時，應與養豬場（申請者）約定現場查核時間，

並填列現場查核檢核表（附件十）： 

1. 現場溫度探針及攝（錄）影機等設備數量是否與申請

文件一致。 

2. 溫度探針及攝（錄）影機規格與裝設方式是否符合

「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備規格」規定。 

3. 溫度及影像上傳資訊與現場是否相符。 

4. 清水測試：與申請人約定時間至現場查核，並請申請

人進行清水試燒（至少攝氏 90 度，超過 1 小時之數

據，清水測試得以植物性殘渣蒸煮代替），確認溫度曲

線與影像上傳資訊與現場是否相符（建議可於試燒至

攝氏 90 度，1 小時期間內到場查核即可）。 

（四） 中央與地方聯合稽查：直轄市、縣（市）政府經過書面

審核及現場檢核後，聯繫環境管理署三區環境管理中

心，由環境管理署啟動與農業部、直轄市、縣（市）政

府環保與農業單位之聯合稽查。 

（五） 經中央地方聯合稽查後，直轄市、縣（市）政府透過平

台檢核申請案場 3 日廚餘蒸煮數據是否正常。 

（六） 撥款檢核：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進行下列審查，確

認是否同意補助後，以代收代付方式核撥補助款至申

請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 

1. 設置及廚餘養豬申請同意函。 

2. 申請者檢附之「設置養豬廚餘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系

統發票、收據等憑證」。 

3. 直轄市、縣（市）政府現場查核及清水測試結果。 

4. 中央地方聯合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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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案場 3 日廚餘蒸煮數據。 

（七） 115 年 3 月 31 日前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盤點賸餘

款項，提報撥款清冊並繳回賸餘款予環境管理署。 

九、 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核撥補助款；已核撥者，撤銷或廢止其一部分

或全部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於一定期間內繳回

已受領之補助款： 

（一）不符合規定設置。 

（二）未依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 

（三）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四）規避、妨礙、拒絕查核或進行查核有缺失，經限期改

善而未改善，或改善後複查未通過。 

（五）檢附文件或其他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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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廚餘溫度與影像監視系統設置補助流程說明 

 依附件九資料撥款至 

直轄市、縣（市）政府 

聯繫並啟動聯合檢查單位 

安排聯合檢查 

 

環境管理署流程 

核定撥款清冊 

受理養豬場（申請者） 

補助申請文件 

檢送附件九送環境管理署 

與養豬場(申請者)約定時間

進行現場查核(清水測試) 

 

聯繫並提送現場檢查表予環

境管理署三區環境管理中心

並配合聯合檢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檢核 3日訊號 

直轄市、縣（市）政府 

審查申請者補助申請要件 

115 年 3 月 31 日 

提報撥款清冊並繳回賸餘款 

養豬場（申請者）洽系統設

備商進行設備安裝完成 

養豬場（申請者） 

檢附申請補助文件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現場查核(清水測試) 

中央及地方 

環保及農業單位聯合檢查 

 

通過 3日訊號測試 

養豬場（申請者）流程 

補助款項入帳 

養豬場（申請者）向所轄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申請設置及廚餘養豬文件 

受理養豬場（申請者） 

申請設置及廚餘養豬文件進

行初步審查 

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

同意設置及廚餘養豬 

函覆養豬場（申請者） 

初審結果 

通過聯合檢查 

即可進行廚餘養豬 

直轄市、縣（市）政府 

同意設置及廚餘養豬 

直轄市、縣（市）政府 

同意補助並進行撥款 

通過聯合檢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現場查核 


